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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

并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7 年 4 月 14 日，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

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

配预案并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》。董事会同意

变更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并提交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一、2017年3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，决定：“公

司2016年度拟不实施利润分配，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用于项

目建设和以后年度分配。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”。 

二、近日，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持有

公司62.43%股权）来函，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对公司2016年度利润

分配方案变更如下： 

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本期



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14,336,987.90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

5,938,860,186.12元，2016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

6,153,197,174.02元。 

以公司2016年底总股本72,271.8万股为基数，拟向公司全体

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 (含税 )，共派发现金红利

72,271,800.00元，上海能源母公司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

6,080,925,374.02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。 

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三、为履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，回报股东，董事

会同意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提议，决定变更

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

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提议，将

变更后的《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提交公司

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，原拟不实施利润分配的《关于公司2016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不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除上述议案外，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的其它审议事项、

会议时间、会议地点、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均不变动。公司 2016

年度股东大会事宜详见[临 2017-006]公告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14 日 

 


